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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涉TGTG煽劏警大屠殺煽劏警大屠殺
警檢仿製槍械弩箭毒品警檢仿製槍械弩箭毒品 料瓦解激進組織阻恐襲活動料瓦解激進組織阻恐襲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恒生大學學生宿舍
本月6日發生懷疑強姦案，3名男子被捕，包括兩
名該校一年級男生和一保險經紀。3人昨日被押解
觀塘裁判法院應訊，分別被控強姦、協助及教唆
強姦等罪。各人暫時無須答辯，申請保釋亦被拒
絕。裁判官決定將案押後至5月13日再提訊，以
讓警方安排認人手續，其間3名被告還押警方看
管。

3名被告依次為恒生大學一年級男生陳錦濤（18
歲）、同校一年級男生文偉倫（21歲）及男保險
經紀朱紹勤（21歲）。首被告被控於2022年5月
6日，在沙田香港恒生大學賽馬會住宿書院某室協
助及教唆次被告文偉倫和第三被告朱紹勤強姦女
子X，文、朱兩人則被控於同日同地強姦X。據
悉，X與首被告認識，文和朱則是朋友關係，案
發時4人均有飲酒。

涉教唆宿舍內強姦 恒大兩生及保險員還押

檢獲證物一覽
◆2把自製弩

◆15支箭

◆2支仿製手槍連5個彈匣

◆1把匕首

◆1個頭盔及護甲

◆多個防毒面具及濾棉

◆9部手機

◆1部手提電腦

◆小量懷疑大麻

◆小量疑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激進組織被捕6成員
姓名

陳思諾（35歲、男）

黃澦羅（36歲、男）

邱美玲（28歲、女）

李浩源（17歲、男）

蔡啟棉（19歲、男）

張Ｘ善（16歲、女）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背景／角色

倉務員／組織主
腦、TG群組擁有人
兼管理員

電腦技術員／活躍
骨幹

保安員／活躍骨幹

無業／活躍骨幹

學生／活躍骨幹

學生／活躍骨幹

◆◆警方展示搗破極端暴力主義組織行動警方展示搗破極端暴力主義組織行動
中中，，檢獲的武器及大麻毒品等證物檢獲的武器及大麻毒品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署理高級警司譚威信交代搗破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署理高級警司譚威信交代搗破具有恐怖主義性質
的極端暴力主義組織案件詳情的極端暴力主義組織案件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賣MIRROR假飛呃「鏡粉」20歲男交收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本地人

氣男團組合MIRROR演唱會門票一票難
求，除吸引「黃牛黨」炒賣天價「黃牛
飛」外，騙徒亦趁機混水摸魚「搵快
錢」，在社交平台訛稱可代購門票，騙取
「鏡粉」訂金。警方日前已提醒市民小心
墮入陷阱，前晚即有騙徒在長沙灣企圖用
兩張「假飛」騙取一名女「鏡粉」1萬
元，幸被醒目女事主及時察覺並報警，成
功將一名男騙徒繩之以法，合共檢獲6張
偽造的MIRROR演唱會門票。
涉賣「假飛」被捕男子姓蘇，20歲，涉
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管有虛假
文書」被扣查。險墮騙局購入「假飛」的
女事主29歲，事後向警方表示，自己早前
見疑犯在網上社交平台上聲稱有MIR-
ROR今年7月在紅館舉行的演唱會門票轉讓，經議價後決
定以高出原價數倍的價錢，即合共1萬元購買兩張門票，
並相約疑犯前晚（8日）在港鐵長沙灣站當面交收。

醒目女及時察覺揭發
前晚約9時半，女事主向疑犯支付一萬元現金後，即
獲一個裝有兩張MIRROR演唱會門票的信封，惟當她取
出門票細閱後，發現疑為自行編印的偽造門票，遂要求
疑犯退回款項，雙方為此發生爭執。其間，女事主成功
從疑犯手上奪回3,500元現金，疑犯則跳閘離開車站付費
區，向路面方向企圖逃走，但在車站出入口處被女事主
截停，雙方繼續爭執。
混亂間，疑犯將手上的其餘現金丟在地上，女事主在

拾回後發現尚欠500元未能尋獲，於是報
案求助。未幾，警員到場截停疑犯調查，
在其身上再發現另外兩個信封，內有共4
張同樣懷疑是偽造的MIRROR演唱會門
票，遂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
「管有虛假文書」罪將其拘捕。案件由深
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初步不
排除有騙徒在MIRROR演唱會門票一票
難求下，伺機偽造門票「搵快錢」。
MIRROR於今年7月將首次踏上紅館

舞台舉行 10 場名為《MIRROR WE
ARE Live Concert 2022》演唱會，門票
售價分為1,280元、880元及480元，並在
上月29日開始以信用卡優先預訂，但當
日即出現搶購潮火速售罄。
在一票難求下，隨後網上出現炒賣「黃

牛飛」情況，有人開價數千元至數十萬元不等。更有
「鏡粉」聲稱願以44萬元天價購買原價只需千多元，屬
演唱會第一行位置的門票。
警方早前發現網上社交平台有過千帖文，聲稱可出售

MIRROR演唱會門票，可見炒風熾熱。有騙徒則看準機
會「搵快錢」，訛稱可代購門票，惟在收取訂金後即以
不同藉口，包括「超額內部認購」或「突然漲價」等，
要求增加費用，若買家拒絕再「課金」則會被「殺訂」
血本無歸，但就算事主肯增加付款，騙徒最終亦會捲款
失去聯絡。
警方呼籲市民切勿光顧不知名賣家，應盡量透過官方

渠道交易，以免招致損失。MIRROR的官方社交平台早
前亦發帖呼籲一眾「鏡粉」要以正途方法購票。

◆男團MIRROR開演唱會引起
搶購門票狂潮。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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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油麻地昨晨發生
街頭隨機連環傷人案。一名尼泊爾籍男子於短短
僅20分鐘內，先後在上海街、吳松街、佐敦道及
廟街，以玻璃樽分向4名男女途人扑頭襲擊，警
方接報後立即展開調查及兜截行動，迅在舊油麻
地警署附近拘捕疑兇。4名無故遇襲傷者經送院治
理後，幸無生命危險。
涉嫌隨機傷人被捕的尼泊爾籍男子36歲，報稱

無業，有精神病紀錄，被捕時未能出示身份證明
文件。他以涉嫌傷人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被
捕，案件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第三隊跟進以追查
其傷人動機。由於疑犯有精神病紀錄，不排除其
因病發而向途人襲擊可能。警方將進一步了解其
犯案時的精神狀況。
昨日清晨6時許，警方在短短約20分鐘內先後

接報，指有人在上海街26號、吳松街191號、佐
敦道近吳松街，以及廟街280號一後巷手持玻璃
樽襲擊途人。警方隨即派遣西九龍衝鋒隊及油麻
地軍裝巡邏小隊到場調查，先後共將4名分別76
歲的日籍老婦、72歲姓梁老婦、43歲姓周男子及
67歲姓徐老翁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他們均告
頭部遭硬物擊傷，所幸送院時仍清醒。
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主管吳嘉煒督察昨日

表示，在短時內發生連串街頭傷人案後，警方根據
傷者描述資料，得悉疑兇為一名身穿白色衫、深色
褲及孭一個橙色袋的男子，其後再翻看店舖及大廈
閉路電視追查，迅速鎖定疑兇逃走路線，於1小時
內迅在廣東道近眾坊街的舊油麻地警署附近發現疑
兇蹤影，立即將其制服拘捕。他強調，傷人是嚴重
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終身監禁。

廟街隨機扑頭襲4途人 尼泊爾漢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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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人落網人落網
被捕6人分別4男2女，年齡介乎16

歲至36歲，包括主腦即群組擁有
人兼管理員，以及活躍成員，部分人有
刑事案底，各人分別任職倉務員、電腦
技術員、保安員、學生及無業者。
6人現涉干犯「煽惑他人有意圖傷
人」、「發布煽動刊物」、「管有攻擊
性武器」、「管有仿製火器」及「管有
危險藥物」罪名，其中3人已被暫控一
項「串謀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罪，今
日（10日）會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餘下3人則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中旬再
向警方報到。

社交平台發表仇恨言論
網罪科早前透過網上巡邏及情報搜集，
鎖定一個於今年2月開始活躍、在Tele-
gram群組中鼓吹仇恨政府、反社會及破
壞社會安寧等言論的本地激進組織。
有關人等在有關的Telegram群組中
累計發表超過2,000條訊息，內容包括
利用利器刺死警務人員及政府防疫人
員，討論如何購買和研究使用電槍或弩
等攻擊性武器等，訊息中涉及「武力的
屠殺」、「大屠殺」、「大型的爆
炸」、「要陪葬」及「劏頸」等字眼。
最令人擔憂的，近期該激進組織開始
策劃和討論涉及極端暴力主義的行動，
甚至研究如何製造炸彈一類大殺傷力武

器，嚴重危害社會公共安全和威脅市民
的生命。

追緝同黨 或更多人被捕
上周六（7日），網罪科探員認為時
機成熟，突擊搜查全港多個目標地點，
拘捕該激進組織的主腦及骨幹成員共6
人，並檢獲一批手提電話、手提電腦、
仿製槍械、自製弩、箭、匕首、小量懷
疑大麻及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等證物。
根據被捕人於Telegram群組的言論

及囤積武器等資料，顯示該激進組織所
策劃的暴力行動已開始進入實踐階段，
意圖釀成大量人命傷亡，幸警方及時採
取行動制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由於
警方的調查行動仍在進行，包括追緝涉
案在逃同黨，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署理高級

警司譚威信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
瓦解的激進組織，不單在網上散播激進
思想，且在現實世界管有具殺傷力武
器，警方會繼續在線上線下保持高度警
覺和加強巡邏，防範激進思想演變成本
土恐怖主義的威脅，以確保市民安全。

網上言論並非無法可依
他強調，警方尊重市民的言論自由，

但法律賦予市民權利，同時亦帶來相關
的責任，網上言論並不是沒有法律後
果，網上世界並非無法可依，不要認為
能隱藏自己身份便可不需為犯罪行為負
責。香港社會繁榮穩定需要大家一起捍
衛，警方對公然違法威脅社會安全及大
肆渲染激進思想者所作所為絕不容忍，
必定會嚴正跟進。

黑
暴
餘
孽
死
心
不
息
續
煽
暴

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始得以由
亂到治重回正軌，但仍有攬炒派黑暴餘
孽死心不息，伺機破壞社會安寧，不斷
在網上發放仇恨政府、鼓吹暴力及反社
會等訊息，煽惑他人故意違反抗疫防疫

政策、襲擊政府官員及警員，甚至建立群組聚集黑暴餘孽
宣「獨」煽暴、企圖策劃造成大量傷亡的暴力行動。面對
攬炒文宣及黑暴餘孽惡行，警方絕不姑息，誓將犯人繩之
以法。
今年4月27日，警方在馬鞍山及南丫島拘捕兩名分別32

歲及61歲男子。兩人涉嫌在網上社交平台發布煽惑使用暴
力意圖襲擊政府主要官員，包括殺害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以及煽動確診者外出散播病毒的言論等，兩人分涉
「煽惑他人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及「煽惑他人違反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的罪行被捕。
在香港今年爆發第五波新冠疫情嚴峻期間，警方分別在

3月8日、14日及21日採取行動共拘捕7人，包括前「學
民思潮」成員及大學生。他們分別涉嫌在社交平台煽動染
疫者四處播毒、煽惑他人炸毀社區檢測中心及攻擊檢疫人
員、煽惑他人反對政府的防疫措施等，以及明知染疫而不
理會隔離禁令而外出播毒。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署理高級警司譚威信昨

日在記者會上再次提醒市民切勿觸犯煽惑罪行，根據香港
法例二百二十一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 I(2)條，
任何人被裁定煽惑他人干犯某一刑事罪行，可被判處該條
罪行的最高刑罰。
他以今次落網的激進組織主腦及骨幹成員6人為例，指

他們所干犯的「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罪，若根據香港法
例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條「意圖造成身
體嚴重傷害」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
此外，高等法院在2019年頒布的臨時禁制令，禁止在

互聯網的平台和媒介上促進、鼓勵、煽動使用或威脅使用
暴力，現在仍然生效，違反禁制令者有可能干犯藐視法庭
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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